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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午 10 时 10 分宣布开会。 

议程项目 138：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(续)(A/66/11

和 A/66/69) 

1. Morgan 女士(墨西哥)指出，依照大会相关决定，

本组织的经费应根据会员国支付能力分摊。她说，目

前确定分摊比额表的方法未能充分体现这一原则。尽

管墨西哥代表团在委员会最近审议这个问题时决定加

入共识，但墨西哥始终认为需要对比额表进行必要的

深入审查。墨西哥承诺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。不

过，墨西哥一直觉得本组织很不情愿承认国际经济现

状发生了重大变化。我们不想惩罚经济成功国家或要

求任何会员国使其财务状况失衡。墨西哥代表团认为，

对本组织的承诺应体现在各会员国尽力量力而行。 

2. 会费委员会应向第五委员会提供它需要的要素，

进而修改比额表，以适当体现各会员国的支付能力。

大会在第 64/248 号决议中承认，目前的方法可以增

强。应严格审查和审议经调整的比额表、并有可能扭

曲计算支付能力的所有要素，摒弃任何先入为主的观

念。虽然墨西哥对方法中的各种现有要素不予质疑， 

但它也知道中等收入国家通常会掩盖现实。适用这些

要素不应给那些增长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增加

额外负担，因为它们在发展和减贫等领域仍面临重大

挑战。方法应能捕捉各国情况和能力的动态变化，尽

可能的反映当前现实。会费委员会有责任提出提案，

其中应包括最新、最全面和最可比的信息。 

3. 各代表团应启动公开、坦率的对话进程，根据大

会第64/248号决议审查分摊比额表方法的所有要素。

最恰当的方式可能是提出一个提案，请会员国就自

2012 年 1 月起进行的审查的格式和时间安排进行审

议。墨西哥代表团深信，委员会有充分的技术能力和

责任感，能够确定一个技术上可行、政治上可以接受

又财务稳健的方法，并呼吁所有会员国找到实现这一

目标所需的必要的政治意愿，从而取得进展。 

4. Greiver 先生(会费委员会主席)重申，会费委员

会下一次报告将对各代表团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提出

的问题作出回应。 

 上午 10 时 20 分散会。 


